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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理工作
的实施意见

豫建行规〔2024〕9 号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建村规

〔2023〕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做好乡村建设工

匠（以下简称工匠）培训和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乡村

人才振兴的有关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建立和完善工匠培训、管理工作机制，提

高工匠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，大力培育扎根乡村、服务农民

的工匠队伍，为提高农房质量安全水平、全面实施乡村建设

行动提供有力人才支撑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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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底前，建立健全工匠综合管理体系，逐步形成工

匠信息归集、培训发证、继续教育、从业监督的闭环管理；

全省完成不少于 1 万人的工匠培训任务。到 2025 年，基本

建立工匠培训考核评估体系，工匠技能培训和队伍培育管理

工作进一步规范。到 2035 年，工匠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，

工匠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大幅提升，工匠技能培训和队伍培

育管理工作机制基本完善，工匠成为农房和村庄建设的重要

人才支撑。

二、持续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

（一）编制通用培训教材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依据住房

城乡建设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编写的培训大纲和通用

教材，组织编写适用于全省工匠培训的相关培训教材和考核

题库，并定期根据相关新政策、乡村建设新要求对培训大纲、

培训教材等进行修订。丰富培训形式，依托网络培训平台，

增设线上培训课程；充实实训教学内容，增设小型工具、机

具及设备的操作课程，提高实训教学质量。各地应结合本地

实际，开展乡村建设泥瓦工、乡村建设钢筋工、乡村建设木

工、乡村建设水电安装工等专项培训。

（二）建设工匠培训基地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托辖区内具备教学及培训服务能力和

“理实一体”实操技能训练场地及配套设施设备的职业院校、

技工院校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，依法依规建立工匠培训基地。

各省辖市（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）原则上每地建立 1-3 家

培训基地，县（市、区）较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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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得超过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数。工匠培训基地应能满足《河

南省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大纲》对培训师资、培训场所的要求

（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3）。各地工匠培训基地的确定工作由

省辖市（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

责，并定期对培训基地开展检查评估。

工匠培训基地要充实师资力量，鼓励聘请具有丰富从业

经验的技师、高级技师参与培训授课，以“师带徒”方式传

授技艺，完善实训教学场地、教具（至少满足两个班同时授

课，每个班至少 30 人）。工匠培训基地应注重师资培养，

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学习，培养一支相对稳定的工匠培训教师

队伍。

（三）建立工匠轮训制度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构建覆盖工匠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

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匠每 3 年至少轮

训 1 次。轮训工匠的课程设置，应以新政策、新要求、新工

艺、新技术等近期更新的内容为主，提高培训效能，增加线

上培训比例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于培训合格证书期满

前 3 个月通知工匠参加轮训，因个人原因不再从事乡村建设

活动的，可向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注销工匠信息。对

参加培训并通过测试的人员，由工匠培训机构按规定核发培

训合格证书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归集工匠信息。

（四）全面提升培训实效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对

开展工匠培训的单位加强管理，开展实地检查，规范培训内

容，督导培训效果。在培训理论课的同时，充实实训课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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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“一专多能”，跨工种参加培训。各地可依据本地实际，

开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房建造课程，指导工匠学习掌握农房

新型建造技术和工艺。要注重提高“乡村建设带头工匠”综

合素质，注重法治意识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培训培养，成为乡

村建设中有丰富实操经验、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骨干

力量。

（五）组织开展考核评价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遴选备案工

作，指导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

准，积极开展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按照分级备案管理原则，做好本地区考核评价的统筹

管理和综合监管，确保评价过程科学合理、客观公正。住房

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本地本行业领域考核评价的技术指导、

质量督导和服务支持，保证评价质量。

三、积极培育乡村建设工匠队伍

（一）优化工匠队伍结构。积极扩展人力资源，鼓励引

导农村转移劳动力、返乡农民工等各类返乡人才和脱贫劳动

力从事工匠职业，培育壮大工匠基础人才规模，不断优化工

匠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。

（二）建立工匠管理名录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

依托“河南省农房建设和乡村建设工匠管理信息系统”建立

本行政区域内工匠名录，实施动态监测、动态管理。工匠名

录应包括工匠基本信息、培训情况、工程业绩、技能等级认

定、奖罚情况、信用评级等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



— 5 —

组织本地乡村建设从业人员开展培训，审核培训计划、生成

培训合格证号，并将有关信息（基本信息、培训经历、从业

经历等）同步录入“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-乡村建设

工匠模块”和“河南省农房建设和乡村建设工匠管理信息系

统-工匠管理模块”。

（三）规范工匠队伍建设。大力推动工匠队伍建设品牌

化发展，鼓励各地通过具有较强品牌社会影响力的劳务（人

力资源）机构，规模化开展工匠就业技能培训和技能提升培

训，促进工匠队伍的职业化、专业化和规范化。各地应加大

培育既能组织工匠承揽农村建房等小型工程项目，又有丰富

实操经验、较高专业技术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的“乡村建设

带头工匠”，鼓励引导“乡村建设带头工匠”组建施工班组、

合作社、合伙制企业等，充分发挥“乡村建设带头工匠”引

领作用，加快培养一批素质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。

四、全面加强乡村建设工匠管理

（一）提高质量安全责任意识。工匠、施工班组、合作

社、合伙制企业依法依规承接农房和农村小型工程项目时，

应当与建房农户、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。施工合同内容应

参考河南省农村低层住房建设施工合同（示范文本）和河南

省农村小型工程项目合同（示范文本）（详见附件 1、2）。

工匠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履行承建项目质量安全责任。

对农房设计与施工实施分级分类管理，农村低层住宅可以选

用标准设计图集，委托乡村建设工匠施工。

（二）加强工匠施工行为监管。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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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加强日常监管，规范工匠从业行为，指导乡镇政府履行

农房建设管理属地责任。乡镇政府应对工匠施工活动开展现

场检查，强化监督管理，健全农房建设管理协管员制度，充

分发挥协管员安全监管作用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与乡

镇政府建立工匠日常管理工作协同机制，定期对工匠信息、

从业行为、不良业绩和信用评价等进行共享和公示。工匠应

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农房和农村小型工程项目建

设相关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，不得承揽未经依法审批的建设

项目；不得偷工减料或者使用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筑材

料和建筑构（配）件；建房农户要求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、

建筑构（配）件和设备的，工匠应当劝阻、拒绝。

（三）开展工匠信用评价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开展“五

星乡村建设工匠”评价。经培训合格获得证书的工匠，起始

评价均为“三星”。对承接农房或农村小型工程项目工程数

量较多、工程履约情况好、建房农户满意度高、未发生质量

安全责任事故等的工匠予以“加星”。对于未按照图纸、技

术标准和操作规程违规施工的，为无图纸、未取得或违反规

划许可、用地手续的农户进行建设的，偷工减料、使用不合

格建材、建筑构（配）件和设备的，其他应认定为不良行为

的从业工匠应予以“减星”。对低于“两星”的工匠应及时

进行提醒告知并组织再次培训。

省辖市（济源示范区、郑州航空港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工匠信用评价办法（细则）。

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将工匠从业行为评级录入信用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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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模块，依据工匠从业行为及时更新工匠名录信息，并向社

会公布工匠相关信息。积极引导建房农户或建设单位选择信

誉良好、技术过硬的工匠依法依规承建农房或农村小型工程

项目，形成良性市场竞争和正向激励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工匠培训和管理

工作，将加强工匠培训和管理作为提升农房品质的重要抓手。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健全工匠培训和管理相关制度，结

合实际制定工匠培育计划和实施方案，做好工匠培训和管理

服务工作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职业培训管理

要求，加强工作指导和支持配合，将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

资金向工匠培训适当倾斜，畅通补贴资金申领绿色通道，并

充分利用就业补助等相关资金，按政策规定对工匠就业创业

给予支持。

（二）保障工匠权益。农村危房改造、农房抗震改造、

农房节能改造优先由培训合格的工匠承担施工任务。强化工

匠队伍自律自治，支持各地依法依规成立工匠行业协会，为

工匠提供政策、法律、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。引导工匠

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鼓励以个人名义自愿缴纳人身保险，

为承接的小额工程投保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提高安

全防范意识，提升风险防范能力。各地应定期开展职业技能

比赛、岗位练兵、技术比武等活动，提高工匠的职业认可度

和社会影响力，增强工匠的职业认同感、荣誉感和责任感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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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工匠职业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，

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宣传工匠先进典型和优秀工程案例，引

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、参与和支持工匠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尊

重工匠、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1.河南省农村低层住房建设施工合同（示范文本）

2.河南省农村小型工程项目合同（示范文本）

3.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基地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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ꄍ솦킧싉램뗈춬폐춬뫏놾폫틩킭돤늹ꅨ틩킭돤늹뚨잩뫳짌킭

ꅨ뻶뷢짌킭퓲풭샻뮥뫃폑ퟅ놾랽쮫ꅨ틋쫂뺡캴폐죧춬뫏놾ꄌꎱ

ꄌ

ꄍ쯏쯟탐뷸풺램쏱죋뗘퓚쯹쒿쿮돌릤붻쳡틩헹붫뿉랽튻뫎죎ꅨ뗄돉

늻짌킭ꅨ돽뷢짌킭뫃폑펦랽쮫ꅨ뗄틩헹짺랢훐돌맽탐싄춬뫏놾

ꄌ

ꄍ쪧쯰볊쪵랽볗뗄돉퓬듋틲떣

돐ꅨ뗄컱틥쯻웤헟믲컱틥탞놣탐싄뚨풼춬뫏헕내캴랽틒ꅧꎳꅦ

ꅫ춬뫏돽뷢틔뿉랽볗

ꅨ뗄죕맽뎬컳퇓웚릤ꅨ뷰풼캥뢶횧랽볗쿲ힼ뇪뗄풪죕쎿

내ꅨ뗄컳퇓웚릤돉퓬ꅨ릤쪩돉췪쿞웚뚨풼춬뫏내캴랽틒ꅧꎲꅦ



ꎳ

ꎰꎶꎳ

ꎳ

ꎴ

ꎳ볾뢽


